
古洞北粉嶺北發展不容再蹉跎
土地匱乏是本港一大問題，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的報告顯示，發展更多新界新發展區
一項，在問卷及電話調查上分別有61%及
78%市民支持，屬支持度高的選項。被視為
本港未來房屋供應主要來源之一的古洞北粉
嶺北新發展區，蹉跎多年終於 「起步」。

反對派不斷醜化發展計劃

發展局近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就古洞
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的主體工程申請撥款
328億元。政府將於下半年展開古洞北和粉
嶺北新發展區的收地及清拆工作，並分兩階
段發展，首階段將率先提供2.1萬伙住宅，
包括1.8萬伙公營房屋。至於次階段即至
2031年，則再陸續提供5.08萬伙單位，包括
3.05萬伙公營房屋；屆時兩區合共容納約
18.81萬人口。

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是新界東北發
展計劃的一部分，政府在1998年委聘顧問進
行的 「新界東北規劃及發展研究」確定了古
洞北、粉嶺北，以及坪輋和打鼓嶺適合開拓
為新發展區。開發新界東北是具有重大意義
的城市規劃，可以從中整理出大量土地發展
公私營住宅，解決數以十萬計本港市民的住

屋問題；同時， 「新發展區可把握香港與內
地之間日益頻繁的經濟聯繫」（2009年諮詢
文件）。政府2008年重啟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的規劃研究，涉及古洞北、粉嶺北、坪輋和
打鼓嶺三區，先後展開三輪諮詢。在諮詢過
程中，本來可以緩和高地價、高樓價、高租
值格局的規劃，被反對派醜化成 「割地賣港
」、 「赤化香港」、 「雙非城」、 「深圳富
豪後花園」、 「香港被規劃」等，使計劃發
展舉步維艱。

其後，政府在2013年7月改變規劃，大
幅增加古洞北和粉嶺北兩區擬建住宅數目至
6.07萬，並擱置坪輋和打鼓嶺暫不發展，多
次以新界東北是 「香港人的新市鎮」作宣傳
，但爭議仍未平息。至2014年6月財委會審
議新界東北前期撥款期間，反對新界東北示
威者佔領立法會，採取激烈行動，拆開鐵馬
，以長傘、竹枝等攻擊立法會正門，導致立
法會多名保安受傷，立法會設施被損毀。財
委會最終在同年6月底一片爭議聲下通過撥
款。

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的13被告，被裁定
非法集結罪成，先被判處社會服務令，後因
律政司就刑期上訴被改判入獄8至13個月，
並即時入獄。被告上訴到終審法院，終院

2018年9月8日裁定13人的刑期上訴得直，減
至各人保釋前的服刑日數，所有人當庭獲釋
。市民至今仍對當日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行
徑留有餘悸，可惜終院卻推翻上訴判刑，更
因示威人士已服社會服務令而即時釋放他們
，感到困惑與遺憾。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已
明確指出，本案明顯牽涉暴力，可見上訴庭
當日加重刑罰是正確判斷。

釋放暴力衝擊立法會者，予市民有 「放
生」暴徒的觀感。反新界東北計劃、暴力衝
擊立法會大樓的13名被告 「甩難」，其負面
影響是姑息、縱容阻礙香港發展的暴力行動
，對香港發展的各項計劃影響深遠，此中教
訓，值得深思。

政爭阻礙香港各項發展

反對新界東北計劃，是反對派 「凡發展
必反」的例子之一，反對派打着 「反被規劃
」、 「反被吞併」的幌子，抹黑和狙擊港珠
澳大橋、高鐵、西九故宮、落馬洲深港科技
園，以及 「明日大嶼」。其實，反對派 「反
被規劃」、 「反被吞併」、 「凡發展必反」
並非新鮮貨色，而是港英政府隔離、排拒和
疏遠內地的政策的老調重彈。 「凡發展必反

」令香港畫地為牢、守株待兔，貽誤了香港
經濟的調整和轉型。

反對派把有利香港社會、民生發展的項
目都當作政爭工具，不惜多方面阻礙香港多
方面發展，根本是損害公眾利益。香港面對
樓價高企、土地買少見少，需要開發新土地
去解決，香港每十年需要建成一個新市鎮，
香港差不多每十年就要大舉開發新市鎮，包
括1960年代的荃灣、沙田；1970年代的屯門
、粉嶺、上水等；以及1980年代的將軍澳和
天水圍。而上一個新市鎮東涌開始興建已經
是20多年前的事。發展新界東北符合香港整
體利益，社會各界有責任予以支持。

對於收地期間或遇上反抗行動，發展局
發言人稱，去年政府優化收地特惠補償及安
置方案，不少村民態度正面，由以往不願意
與政府商討，至目前已經 「有傾有講」，但
承認若期望所有受影響村民願意遷出，
是不太實際的期望， 「無可能每個人都拍
手叫絕」。

政府估計，整項發展須收回約180公頃
私人土地、清理230公頃政府土地，影響
1507戶共約4200人，以及443個業務經營者
。首階段發展會收回68公頃私人土地，及清
理100公頃政府土地，影響445個住戶，合共

約1160人和3482間構築物。
政府一直推進新界北地區的收地工作，

但收地特別是收回棕地，涉及搬遷和現有經
濟作業重置等複雜問題。政府此次將於下半
年展開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的收地及清
拆工作，社會各方應通力合作，共同推動收
地工作。政府部門要做好與受影響業者和居
民的溝通、賠償和安置工作，為展開大規模
收地程序打好基礎。各政黨和社會團體亦需
以社會整體利益為重，不要橫生枝節，讓本
港的土地房屋問題盡快找到解決的良方。

發展局發言人期望財委會能在今年中批
出336億元撥款，在完成餘下階段發展設計
後，預計在2023年至2024年度要再向立法會
申請撥款，開展餘下工程。社會各方都要汲
取2014年立法會審議 「前期撥款申請」議案
期間，暴力衝擊立法會的教訓。

公屋輪候冊逾26萬宗申請排長龍，平均
輪候時間延至5.5年創新高，房屋土地短缺
不容忽視，覓地建屋不容再蹉跎。古洞北及
粉嶺北新發展區可提供逾7.1萬個公私營房
屋單位，是本港未來十年必不可少的房屋供
應重鎮，不容再橫生枝節繼續蹉跎下去。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
副會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重
要講話，情理兼備地重
申祖國必須統一，也必
然統一，和平統一是最

好的方法，實施 「一國兩制」是最佳的方案。
實踐證明道理，香港被港英政府管治近160年，雖云大英

帝國已日落西山，根本無法阻擋歷史洪流，任誰也阻擋不了國
家在1997年收回香港管治權，為何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要
煞費思量，構思 「一國兩制」這個創新性制度，除國防外交之
外，確實執行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留香港原有制度、
「馬照跑、舞照跳」外，法律、教育、民政，宗教信仰等社會

重要維生素都沒有改變。英皇、皇仁書院門牌等與港英時代有
關的校名繼續高掛，依然十分重視英語教學；大街小巷，與港
英時代有關、用港督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稱，在回歸之後依然繼
續使用。見微知著，這是拜 「一國兩制」之賜，而守着這個制
度最力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香港順利回歸祖國是世
界奇跡，而這個奇跡是內地與香港大多數同胞合力創造出來。
事實說明，生於香港的中國人，無論各種自由、政治、經濟發
展、民主選舉等，回歸後都遠勝於港英年代。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卻在習主席強調要和平統一，不會
給 「台獨」分子有任何生存空間後搶着表態，說台灣不要 「一
國兩制」云云。對一個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說什麼 「捍衛
台灣價值與地位」、事事以選票計量的民進黨深綠政客而言，
全為私利使然。

自蔡英文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後，當地經濟是百廢未興，
卻明目張膽 「去蔣去孫」，披着 「轉型正義外衣」無所不用其
極地追殺國民黨；但對美日的唆擺指使，卻唯恐不周。事實證
明，中國若未能和平統一， 「台獨」勢力只會愈來愈猖狂，島
內只會亂象頻生，台灣民眾的生活只會愈來愈艱難。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經百年創傷，如今已愈合
，中國亦再次啟航，香港澳門先後歸隊，實力勝往昔，曾經走
過的都明白，這是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成果。兩岸四地一
家親，彼此攜手敬重歷史，乘風破浪，統一在望。

放眼將來，相信 「台獨」不能長期竄害台灣，正如 「港獨
」病毒不能在香港孳生般。筆者認為，大、中、小學必須齊心
協力向所有 「獨」選項說不，這是國家大政、民族大義，學界
不能含糊其詞。口口聲聲說代表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同樣不
能再左閃右避！

波蘭出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

祖國統一進程不可阻擋

教育茶餐廳

何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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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初，波蘭國家安全部門忽然高調拘
捕華為波蘭分公司一位銷售經理，理由是有
關人士涉嫌從事間諜活動，事件引起世界媒
體廣泛報道和中國社會一片嘩然。雖然波蘭
方面強調，這是個人行為，無證據顯示與華
為有關。但沒過幾天，波蘭內務部長約阿希
姆．布魯金斯基（Joachim Brudzinski）高調
呼籲歐盟和北約制定共同立場政策，以對應
華為可能帶來的安全威脅，以及是否要將華
為排除在歐洲市場之外的問題上加以協調。
有關言論一下子把中國人的情緒給激發起來
─震驚波蘭之莫名其妙，憤怒波蘭之無端
敵意，鄙視波蘭之慣性妄為。

對於許多國人來說，波蘭幾乎是一個令
人無感覺的國家，一下子想不出中國與波蘭
曾經有過什麼交集，故此感到波蘭的敵意很
莫名其妙。當網絡上開始出現爬梳波蘭歷史
和中波關係史的 「雄文」陸續出現時，又猛
然發現，原來波蘭真的是一個很莫名其妙的
國家：

在近現代史上，波蘭至少經歷過四次被
瓜分而亡國的悲慘命運，頭三次被沙皇俄國
、普魯士德國和奧地利所瓜分，最後一次是
在二戰初期被納粹德國和蘇聯瓜分佔領。

照理來說，這麼一個飽受亡國傷痛的國家
民族，應該對同樣飽受列強欺凌的中國有
所同情，沒理由反過來向中國展現敵意。
但再挖掘一下中波關係史，就會發現波蘭
不止一次對中國展示敵意：一戰後的巴黎
和會上支持日本佔領中國山東（這一點肯定
是不實誤傳），以及在盧溝橋事變之後替日
本侵略者作辯護（這一點於史有據，但原因
不明）。

對華敵意背後的歷史背景

於是乎不少網民恍然大悟，把波蘭的對
華敵意之因，與它歷史上的亡國原因，一併
歸咎為這個國家是從來沒有外交政治智慧，
總是得罪不應該得罪的強國。

以史為鑒，這是正確的思維方式，更是
為政治及外交決策提供參考的一個重要方法
。但這裏的前提是，以史為鑒的這個 「史」
，必須是準確的，而不是被誤讀的。

當我們討論波蘭近現代史時，不可能不
提到波蘭曾經建立過的一種非常獨特的政治
制度─貴族民主制。波蘭人並從十四世紀
草創、實施這套政體，到十六、十七世紀成

熟，直到十八世紀末亡國，足足運作了三百
多年。從歷史總結和制度檢討的角度來看，
現在普遍都認為，這種制度是導致波蘭被瓜
分和最終亡國的重要原因，但同時也是它能
夠持續進行復國運動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要在本文提到這個制度歷史，是
想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波蘭歷史上的悲劇國運，不是源
於當權決策者的肆意妄為，而是有其制度性
根源。

波蘭推行了幾百年的 「貴族民主制」，
其具體形式就是由所有貴族組成的議會，它
一方面幾乎具備了現代民主制度一切的權力
，包括選舉國王、立法、徵稅、外交，宣戰
等等；但另一方面又絕對封閉，貴族家族固
定不變，拒絕給予平民和農奴任何向上流動
的可能性。這就造成了對外決策低效，對內
又不能凝聚整個民族的團結，貴族這個特權
階級的利益凌駕了整體國家的利益。到了
1652年，波蘭議會承認貴族有一票否決權，
從此貴族議會實質上已經難以有效運作，整
個國家陷入了大混亂。波蘭首三次被瓜分，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議會無法落實任何高效
和合乎整體國家利益的決策，甚至不少貴族

是被侵略者收買。
你可以取笑波蘭人怎麼整出了這麼一套

制度出來，但不能說什麼波蘭民族性就是胡
來妄為，畢竟波蘭人在民主制度發展史上是
有過非常精彩的實踐。

盡力爭取仍有巨大空間

第二，如果把今天的對波蘭政治行為之
判斷，建立在誤以為波蘭是習慣性妄為的錯
誤基礎上的話，那麼將無法準確理解波蘭這
次對華敵意行動背後的極端理性和務實態度
，自然也無法作出有效的回應。

這次事件，波蘭當局精明異常，說白
了，中國就是波蘭拿來向美國獻禮的 「投
名狀」。得罪中國，付出的代價頂多沒了
便宜的華為通訊基建設備（這還不一定沒
了！），但在美國明擺着圍堵打壓華為和
中國之際，波蘭身先士卒，為美國當馬前
卒，明眼人都看得出，它是希望美國在波
蘭設立永久性軍事基地，從而徹底制衡着
東邊那個巨獸鄰居俄國。去年九月，波蘭
總統訪問美國，直接提議美軍在境內建立
基地，不但自己願意出資二十億美元，而且

還肉麻地提出要把基地命名為「特朗普堡壘」
（Fort Trump）。

得罪萬里之遙的中國之弊，與換來美國
建立基地以阻遏近在咫尺的俄國之利比較，
簡直微不足道，太划算了。

第三，在分析國際問題上，與其動輒訴
諸所謂的 「民族性」、 「國民性」這些彷彿
能解釋一切，但實際上又什麼都沒有真正解
釋過的概念，不如更細緻地從政治體制、社
會結構和地緣格局來解讀波蘭乃至所有國家
的政治行為。

雖然波蘭內政部和安全部門作出對華敵
意的行動和言論，但波蘭畢竟是 「一帶一路
」 倡議的第一個中東歐國家，中國與波蘭的
經貿關係互補性高，2017年貿易總額比
2016年增加兩成。波蘭經濟在今天歐盟不
樂觀的經濟情勢下，並無多大亮點，因此對
與中國經濟合作不會真的不稀罕，不會為了
討好美國而徹底出賣中國。中國企業包括華
為，價格上的巨大優勢對於波蘭這些經濟不
算很強的東歐國家來說，還是有相當吸引力
的。如何充分利用這種雙邊關係的特徵，對
波蘭政府、商界和社會進行公共外交和游說
工作，才是解決問題的真正重點。

焦點關注
楊莉珊

議事論事

葉建明

《國歌條例草案》日前公布並刊憲，
草案將在本月23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
。國歌和國旗、國徽一起象徵着國家的主
權和尊嚴，特區政府1997年通過訂立《國
旗及國徽條例》，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以本
地立法方式在港實施。去年10月1日，《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在內地實施，全國
人大常委會之後將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作為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並由特區
政府通過本地立法落實。今天《國歌法》
本地立法即將進入法定程序，絕大多數港
人都理性看待、表示支持，認為尊重國歌
是國民天經地義的事，於情於理於法，都
應該支持《國歌法》本地立法。

反對理據真牽強極無知

而一如過去，反對派此次依然站在主
流民意對立面，扮演強烈反對的角色。他
們以各種手段抹黑《國歌法》，阻撓正常
立法。黃之鋒等人甚至在海外媒體撰文，
希望借助外力阻撓《國歌法》的本地立法
。分析他們反對立法的種種說辭，大多是
挑戰市民的認知常識，暴露其無知、無賴
與無聊，顯示其黔驢技窮的反對本色。

首先，這些抹黑缺乏基本的歷史常識
，是對歷史的一種無知。黃之鋒等在外媒
上稱 「《國歌法》是將中國民族主義強加
於香港人身上」、 「《義勇軍進行曲》內
容講述絕大多數港人都沒有共鳴的共產主
義革命」云云。

《義勇軍進行曲》真的與港人沒有共
鳴嗎？《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抗日戰爭
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踐踏中國大地，

香港也不能幸免。四萬萬不願做奴隸的中
國人奮起抗日，這其中也包括香港同胞。
他們中的一些人北上參加抗日隊伍，一些
人組成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保衛
家園，西貢斬竹灣的香港西貢烈士碑園可
以作證。日軍侵華是包括港人在內的所有
中國人的共同災難；抗擊侵略者，是包括
港人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共同抗爭；那一
段歷史，是港人與祖國人民不可磨滅的共
同的記憶。《義勇軍進行曲》是對整個中
華民族的呼喚。黃之鋒之流缺乏最基本的
歷史常識，卻要強作解讀，恰恰暴露了其
「無知者」的本來面目。

反對派的抹黑的理由缺乏基本的認知
常識，是對市民正常思維的一種挑戰。比
如稱一旦施行《國歌法》，香港就不是特
區了。那麼，香港施行《國旗及國徽條例
》21年，難道 「一國兩制」就改變了形，
走了樣？澳門去年8月通過《國歌法》本地
立法，澳門難道就不是特別行政區嗎？

根據基本法規定，《國歌法》屬於有
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基本法規定不屬
於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經全國人
大常委會在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區
政府意見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再由香港
特區在當地立法實施。立法原則除了明確
維護國歌的尊嚴、反映《國歌法》原意，
同時兼顧香港本地法律制度。這完全是體
現 「一國兩制」特點，是 「一國兩制」應
有之意。反對派以有了《國歌法》就喪失
「兩制」的危言聳聽只能用理屈詞窮來解

釋了。
國歌和國旗、國徽均是象徵着國家的

主權和尊嚴。尊重國歌、國旗、國徽，是
每一個包括港人在內的中國公民的責任和
義務。那麼，反對派為什麼要一意孤行抹
黑《國歌法》，害怕《國歌法》香港本地
立法呢？說穿了，就是不接受 「一國」，
只要涉及到 「一國」的，就會不遺餘力地
反對。上述例子，無論是愚蠢地試圖以歷
史來割裂香港與國家，或者是以有無實施

《國歌法》來判斷香港是否是特別行政區
，本質上的指向都一致，那就是想把香港
和國家劃出一條 「楚河漢界」來。

反《國歌法》全因心中有鬼

某些反對派議員竭力反對《國歌法》
的 「理據」，也是對反對派恐懼 「一國」
，不要 「一國」的最好註腳。《國歌條例
草案》規定，除國慶、回歸等重要節日外
，特區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法官及
立法會議員的宣誓儀式須播放國歌。但正
是這個條文，讓某些反對派議員十分不 「
淡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稱，要求立法
會議員宣誓前奏國歌是要加深 「一國兩制
」中 「一國」先行的信息，屬於 「政治施
壓」；朱凱廸更指《國歌法》影響了 「不
表達愛國自由」，甚至影響議員宣誓。之
前，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及法官的宣
誓需要播放國歌，但立法會議員宣誓沒有
播放國歌。此次要求涵蓋公職人員宣誓時
播放國歌，本是十分正常的安排，是公職
人員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必要舉措。某些議員不遺餘力地反
對，正是暴露了其對 「一國」避之不及的
心態。有人稱這樣的人為 「暗獨」。當然
，是否是 「暗獨」其人自知。但至少這些
人的態度表明，他們對國家的抗拒是強烈
的，對 「一國」是抵制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的一部分，這
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也無法否認的。 「一
國兩制」在香港實踐也必須首先尊重 「一
國」，有 「一國」才可能有 「兩制」。那
麼，對國家的認同和尊重，應該是公職人
員的基本準則，是對立法會議員的基本要
求，也是議員的基本政治道德。

《國歌法》就像一個 「試金石」，試
出了某些議員心中的 「鬼」。這樣的議員
，即便偽裝再好，沒有被法律DQ，早晚也
會被看清其真面目的選民鄙棄。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泉州社團聯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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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
鄧 飛


